
 

长江财富-天业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产清算报告 

 
长江财富-天业 2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

理合同于 2014 年 7 月 16 日生效，投资起始日为 2014 年 7 月 17 日，存续期 18

个月，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提前终止。本公司作为本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人，

和资产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组成清算小组，对到期资产进行清算。 

本资产管理计划清算情况如下： 

 

一、截至 2015 年 8 月 28 日（合同终止日）的资产负债明细 

单位：人民币元 

 
期末余额 

 
期末余额 

（2015年 8月 28日） （2015 年 8月 28 日）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927,837.76   长期负债  

 交易保证金  135,081,843.40   债权投资负债  

       券商保证金  135,081,843.40   股权投资负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负债  

 衍生金融资产     应付管理费  9,189.04  

 长期债权投资   应付托管费  2,297.26  

 其中：委托贷款   其他负债  

        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   负债合计 11,486.30 

 应收利息 613.40 所有者权益：  

 其他资产     实收资本 39,000,000.00 

   未分配利润 96,998,808.2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5,998,808.26 

资产总计： 136,010,294.5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6,010,294.56 

 

 

 

 



 

二、截至 2015 年 8 月 28 日（合同终止日）的经营业绩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合同期累计金额 

（2014年 7月 16日至2015年 8月 28日） 

一、收入 97,107,794.56  

  1.利息收入 5,948.46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97,101,846.10  

  其中：股权投资收益  

        债权投资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收益 97,101,846.10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衍生工具收益  

        股利收益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二、费用 108,986.30  

  1、管理费 87,189.04  

  2、托管费 21,797.26  

  3、咨询顾问费  

  4、投资顾问费  

  5、转让顾问费  

  6、财务顾问费  

  7、委贷服务费  

  8、代销费  

  9、其他费用  

三、利润总额 96,998,808.26  

    其中：已分配利润 0.00  

          未分配利润 96,998,808.26  

 

 

 

三、资产管理人业绩报酬 

    无 

 

四、资产管理计划清算情况以及后续事项 

1、根据本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约定，自资产管理合同终止后，资产管理人应 



 

立即组织成立清算小组。清算小组成员由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组成。 

截至合同终止日 2015 年 8 月 28 日，在扣减各项费用后，本资产管理计划的

资产净值为 135,998,808.26元。 

 

2、清算划款金额 

    本资产管理计划的清算划款金额为 135,998,808.26元 

 

3、应收银行存款利息 

由于本金收益清算交收完成后，托管户方能进入销户流程，并结得应收银行

存款利息。本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终止日至划款日期间孳生的银行存款

利息归劣后级份额委托人所有。劣后级份额委托人应收银行存款利息与实际结算

资金的尾差由劣后级份额委托人承担。  

                                                                                    

4、单个委托人收到的清算金额计算如下： 

1.单个优先级份额委托人清算金额=单个优先级份额委托人初始委托资金×（1+

【10.5】%×自投资起始日至本计划终止日的天数（算头不算尾）÷365）。 

 

2.剩余部分（若有）全部分配给劣后级份额委托人。 

 

(投资起始日指资产管理人（代表本计划）缴纳天业股份（600807.SH）定向增发

股票认购款项之日。）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资产管理计划清算小组成员由管理人和托管人组成，本报告经托管人

复核，并以合同约定的方式告知委托人。 

 

2、本资产管理计划全部清算完毕后，资产托管人负责托管账户的销户工作， 

销户过程资产管理人、资产委托人应给以必要的配合。 



 

3、本资产管理计划应收资金和应付资金全部结清、账户销户后，资产管理 

人、资产托管人职责终止。 

 

 

 

 

 

特此报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长江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2015 年 8 月 28 日 

 

 

 


